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各有关单位：
为继续做好今年广东省“知识产权强企”培育工作，进一步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及运用能力，发挥企业在知识产权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协会现启动“2020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组织申报和评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定的数量和范围
今年“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评定将延续2019年度的评定规模，不设上限，鼓励全省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并将通过审核的企业由省局优先推荐申报当年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深圳地区企业由深圳市局推荐，推荐标准按深圳市局规定）。
原已获得过“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在申报本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时予以加分倾斜。
过去已获得过“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称号的企业，不再申报本次“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称号。
二、评定条件
（一）申请评定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将就以下指标进行评价，综合评分达到90分及以上即符合“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基本评定条件：
1.知识产权创造
（1）知识产权产出导向（知识产权信息利用），对知识产权信息进行有效管理和利用。
（2）截止上一年底有效专利总量，包括本企业自行申请的和通过转让、许可等途径取得、且当前处于有效状态的专利数量（需提供已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证明材料）。
（3）近三年专利申请总量。
（4）其他知识产权布局，企业在商标、版权、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其他知识产权方面的布局情况。
（5）近三年发明专利申请占比。
（6）近三年专利授权率。
（7）近三年海外专利申请量。
2.知识产权运用
（8）近三年专利产品收入占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近三年的专利产品收入占企业销售收入比例之和除以3）。
（9）近三年知识产权许可、转让收益。
（10）近三年知识产权融资额。
（11）知识产权作价作为注册资本额。
3.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
（12）企业通过国家标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认证。
（13）制定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和实施情况，制定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并纳入整体发展规划。
（14）建立企业职务发明人权益保护和奖励机制，包括劳动合同中是否有界定职务发明条款，签订合同时是否有约定知识产权权利归属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是否建立了企业职务发明人权益保护和奖励机制三项。
（15）设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专职人员不得少于2人。
（16）近三年研发经费投入占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均值。
（17）近三年知识产权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均值，知识产权经费指用于知识产权战略制定与实施、申请/注册、维护、诉讼、检索分析、培训和奖励等方面的经费投入。
（18）近三年核心人员知识产权培训率，每年对企业核心人员开展知识产权培训。核心人员包括企业管理人员、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和研发人员。培训率为被培训核心人员占核心人员总数的比例。
（19）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及应对方案，是否建立贯穿生产经营全流程的知识产权侵权预警机制和风险监控机制、是否定期开展知识产权风险测评、是否通过开展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获得知识产权许可等方式，避免主观恶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是否推动建立行业知识产权维权协作机制，参与行业专利纠纷处置、是否建立了应对国际、国内知识产权纠纷的机制，编制并适时调整相关预案。
（20）近三年有效处理国内外知识产权纠纷获得赔偿或避免损失，包括近三年专利行政调处、专利司法诉讼、商标、版权和其他五项知识产权类纠纷。
4.奖励
（21）知识产权工作奖励，指企业获得的国家级和省级知识产权工作奖励，包括企业近五年获得的国家级知识产权奖励和近三年获得的省级知识产权奖励。国家级知识产权奖励包括中国专利奖、中国商标金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金奖（中国）和国家技术发明奖；省级知识产权奖励是指省级政府设立的知识产权奖励，不含省级政府下属部门或单位颁发的奖项。
5.加分项
（22）已获得“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称号。
（23）持有有效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证书。
（24）近三年中任一年度发明专利授权量10件以上，或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长率10%以上，或海外专利布局3件以上。
（二）申报企业须提交以下材料：
1.申报表（word版及加盖企业公章、骑缝章的pdf版）；
2.发展规划、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实施等相关文件（企业正式发文，需加盖企业公章）；
3.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及规章制度（企业正式发文，需加盖企业公章）；
4.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相关知识产权权利证明材料：如专利登记簿副本、相关知识产权清单或台账等（加盖企业公章）；
5.近三年知识产权投入及产出经济效益相关证明材料：如知识产权专项审计报告、企业财务部门出具的清单、台账等（加盖企业公章）；
6.获得的与知识产权、科技、经济相关的重大荣誉的证书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7.企业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如营业执照等（加盖企业公章）；
8.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企业财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财务报表（加盖企业公章）；
9.其它相关材料：如许可合同等申报表中提及且企业有实际开展的工作相关证明材料。
三、申报要求
（一）推荐：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知识产权）
可推荐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
（二）自荐：符合条件的企业可自行提交申报。
（三）提交申报：申报企业需将全套申报材料扫描件（申
报表同时提交word版及pdf版文件）发送至指定邮箱（office@gdippa.com），各电子版文件命名时请标注单位名称，并按上述佐证材料清单编号和命名，无需提交纸质文件。【超过100M的文件请使用超大附件发送后，同时存储在U盘邮寄（不退还），请在U盘上粘贴带有单位名称的标签】。
通过自荐方式提交申请的申报单位可自行报送，通过各地市局推荐申报的单位由地市局统一收集后报送，并附地市局出具的推荐函。
收 件 人：刘凤仪020-87681972；
邮寄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100-67号中科院创新大楼A座801室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邮    箱：office@gdippa.com。
（4） 时间：本次申报、推荐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17:00时，逾期不再受理。

附件：
1.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指标体系评分标准
2.2020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申报表
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2020年4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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